附件四 師資推薦表
     （代訓機構名稱）       依據「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人員訓練及回訓作業規定」，推薦_________納入師資資料庫。下列資料業經本代訓機構審查符合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人員訓練及回訓課程講師資格，並徵得當事人同意納入講師資料庫，同意註記〝*〞之欄位登錄資料庫，接受本代訓機構遴聘為講師，並於個人資料有異動時，主動上網更正。其個人資料如下：
	*姓    名
	
	性   別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出生年月日
	 
	E-Mail
	

	住  址
	□□□

	*在職情形
	□在職(務請填寫現職欄)   □退休

	現
  職
	＊單位名稱
	

	
	＊職   稱
	
	官職等
	

	
	＊電  話
	
	E-Mail
	

	
	地  址
	□□□

	最高學歷(系所)
	

	專業證照
	

	*專

長
	主要
 (註1)
	項次
	類 別(註2)
	專長內容（註3）


	
	
	1
	
	

	
	
	2
	
	

	
	次要(註1)
	
	

	經

歷
	服務單位
	起迄年月
	與專長相關(實務/教學/研究)經驗內容
	年 資(年)
	年資合計
(年)

	
	
	
	
	實務
	教學/
	研究
	

	
	
	
	
	
	
	
	實務：
教學：
研究：

	
	
	
	
	
	
	
	

	
	
	
	
	
	
	
	

	
	
	
	
	
	
	
	

	
	
	
	
	
	
	
	

	
	
	
	
	
	
	
	

	受 推 薦 者 聲 明 事 項
	代 訓 機 構 審 查 結 果

	本人同意接受（代訓機構名稱）推薦為「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班」或「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人員回訓班」之「            」課程講師。
本人同意主管機關及代訓機構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於辦理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人員訓練及回訓業務目的之必要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
   簽      章：　　　　　　　　　　　
   日　　　期：      年     月      日
	符合：
□專家資格第   目
□學者資格第   目




（加蓋代訓機構印信）
    日　　　期：      年     月      日


【填表說明】
1.主要專長以二項為限，次要專長以一項為限，請依優先順序填寫。
2.主(次)要專長之「類別」為建築、土木、結構、水利、環工、機水電、水土保持、消防安全、營建管理、品質管理等，請視專長內容擇適當項次填寫。
3.「專長內容」係指各「類別」之細分專長，如「土木」之「橋梁」或「道路」，原則不能與「類別」名稱相同。
4.與專長相關經驗內容應填具明確之實務、教學或研究經驗內容，不可僅填職稱。
5.本表填妥後由代訓機構審查後備文併同相關資格文件送主管機關核定。
6.依本規定第十點第二項所列資格，須檢附畢業證書、服務證明文件(具專職實務或研究經驗等內容)、公私立大專院校聘書或受聘機構授課證明文件(具職稱、講授課程及教學年資等內容)、專業證照等相關資格文件影本，經推薦之代訓機構核驗正本無誤後，於影本上加蓋「與正本相符」字樣之戳章後併同「師資推薦表」送主管機關核定。

